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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公开
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)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
公开层级

县级 乡级

1
最低
生活
保障

   2023年农村低保标准：6384元/人/年；  城
市低保标准：7920元/人/年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
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(国发
〔2016〕14号)、山西省民政厅

关于印发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
的通知 （晋民发〔2021〕

58号）各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息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政府民政
部门、乡镇人民政
府

✔ ✔

2
特困
供养

2023年特困生活费：农村特困8670人/年；
城市特困、集中供养人员生活补贴10600元/
年；分散供养护理费：全自理1200元/年，
半自理2400元/年，全护理3600元/年；集中
供养护理补贴：全自理2400元/年，半自理
6000元/年，全护理12000元/年。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
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(国发
〔2016〕14号)、山西省民政厅

关于印发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
的通知 （晋民发〔2021〕

58号）各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息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政府民政
部门、乡镇人民政
府

✔ ✔



3
临时
救助

救助标准：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×临时救
助人数×困难持续时间确定救助标准，持续
时间以月为单位，一般不超过3个月，最长
不超过6个月，对因火灾、交通事故及特殊
情况额度需要超过一般标准的，可通过“一
事一议”方式予以解决，适当提高救助标准
。以人不超5000元，以户不超10000元，属
于一次性救助，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由重复
申请。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
制度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4〕47
号) 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》吕民发〔
2019〕8号、各地相关政策法规

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息之
日起10个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政府民政
部门、乡镇人民政
府

✔ ✔


